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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

是缺少司法解释还是地方漠视污染行为

环境公益诉讼为何难以叩开法院大门

本报记者 刘世昕

法院对环境公益诉讼依然紧闭大门。
这半年， 中环环保联合会试图作为

原告 ， 在多家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
但遭遇的尴尬是， 法院要么以最高人民
法院没有相关司法解释为由拒绝立案 ，
要么让立案申请就此石沉大海， 再无下
文。

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法律服务中心

副主任兼督查诉讼部部长马勇说， 作为
环保部主管的非政府组织， 近年来， 他
们一直致力于推进环境公益诉讼， 也曾
在贵阳、 无锡等地的环保法庭有过8起成
功诉讼的案例。

他说， 本以为， 今年1月1日生效的
新修订的 《民事诉讼法》 能给环境公益
诉讼打开更大的口子， 但没想到， 却屡
屡遭遇法院的闭门羹。

中华环保联合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曾

晓东告诉记者， 我国每年发生的环境污
染案件有上千起， 但能进入到诉讼程序
的寥寥无几， 受害者的环境权益得不到
伸张， 而污染企业却能逍遥法外， 而且
不需要为污染损害的生态环境埋单。

诉讼难源于环境问题的专业性， 一
般老百姓很难举证， 所以近年来一些民
间组织也在尝试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但
在司法实践中一直碰到原告主体资格

“非利益相关” 的障碍。
而新《民事诉讼法》的一则变化曾让

环保组织看到希望，其第55条规定,“对污
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
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中华环保联合会认为自己就是法律

中提到的 “有关组织”， 依照法律可以提
起环境公益诉讼， 可现实中， 法院尚未
做好准备。

还在等待最高法的司法解释

2012年以来， 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
法律服务中心多次接到山东潍坊昌乐县

老百姓的举报， 当地的潍坊乐港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第三商品猪养殖场污染了几

个村的饮用水源， 长达9年的时间里， 当
地老百姓只能买水喝。

中华环保联合会两次委托专业的检

测机构对该养殖场的排污口进行水样提

取和检测， 结果显示， 养殖场排放的污
水严重超标。

今年3月7日， 马勇代表中华环保联
合会向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一份

公益诉状， 要求当地的这家养殖场立即
停止污染行为， 并提出索赔700余万元，
用于环境污染治理与修复。

去法院之前， 马勇信心满满。 毕竟
此前中华环保联合会已经在一些做环境

公益诉讼试点的环保法庭有过8起诉讼的
案例， 而这一次， 新 《民事诉讼法》 进
一步明确了社会组织在环境公益诉讼中

的原告主体资格， 在法院立案应该不太
费劲。

可没想到， 这起案件就此石沉大海。
马勇多次询问法院方面是否予以立案 ，
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答复是， 中华环
保联合会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 他们
“拿不准”， 要请示上级法院， 而上级法
院一直没有答复。

新 《民事诉讼法》 实施后， 全国最
大的环保组织、 中华环保联合会提起的
第一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就此搁浅。

而中华环保联合会今年提起的第二

起环境公益诉讼， 在法院递交立案材料
的窗口就被退回。

2012年，中华环保联合会接到山西省
原平市柳巷村村民的举报，原平住建局在
修建当地一条公路时，未妥善处理好排污
管网问题，导致上游地区的生活污水和部
分企业的排污废水直接排放到柳巷村所

在地区，致使柳巷村遭遇严重污染。
今年3月， 中华环保联合会向山西忻

州市中院提起了环境公益诉讼， 希望法
院责令， 平原市住建局立即停止侵害 ，
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污水排放对原平市新

原乡柳巷村周边环境造成的破坏。
忻州市中院的答复是， 鉴于最高人

民法院对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

问题还没有司法解释， 退回中华环保联
合会的立案材料。

相同的答复还出现在重庆市第四中

级人民法院。 5月29日， 针对重庆市双庆
硫酸钡有限公司环境污染案， 中华环保
联合会向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环境公益诉讼， 马勇软磨硬泡了几个小
时， 该法院依然以最高法院没有司法解
释， 拒绝接受立案材料。

为什么都不敢做第一个

吃螃蟹的人

其实， 这3起环境公益诉讼案， 中华

环保联合会都特意选择在没有环保法庭

的普通法院进行尝试。 马勇说， 过去由
于法律没有明确社会组织作为公益诉讼

原告的主体地位， 所以环境公益诉讼只
可能在进行试点的环保法庭才能被接受，
但现在法律已经明确了社会组织的诉讼

地位， 在任何法院进行公益诉讼都应该
没有障碍。

“没想到的是， 试点阶段都能顺利
进行的公益诉讼， 在法律明确后， 却越
做越难。” 马勇说。

马勇说， 地方法院都在等待最高法
院出台细则， 现在处于一个空白期， 地
方法院可以受理， 也可以不受理。 但他
们都选择不受理。

据介绍， 法院不受理环境公益诉讼
的理由是 ， 最高人民法院没有出台司
法解释 。 法律中提到的是有关组织可
以提起公益诉讼 ， 但究竟哪些组织可
以被划在 “有关 ” 里 ， 法院方面无法
把握。

但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专家王灿发

教授则认为， 没有司法解释的时候， 法
院事实上拥有更大裁量权， 可决定谁有
起诉资格， 怎样的案件可受理， 不必要
以没有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为由拒绝受

理。
中华环保联合会秘书长曾晓东认为，

地方法院不敢大胆尝试环境公益诉讼 ，
有保护污染者的嫌疑。 不敢打公益诉讼
的头阵也确实说明， 污染企业在地方都
有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 谁也不愿意第
一个去触及。

曾晓东说 ， 学界一直有观点认为 ，

中国的环境污染事件频发， 一个很重要
的原因是， 在行政处罚的范围内， 污染
者需要承担的责任太轻， 罚款顶到天也
就100万元， 但污染受害者的损失， 生态
环境的损失， 如果不进入司法程序， 很
难由污染者进行赔偿。 如果再不及时在
公益诉讼、 民事诉讼的领域启动环境损
害赔偿， 只会纵容污染者。

环境公益诉讼能否提速

尽管中华环保联合会提起的3起公益
诉讼都没有被法院立案， 但不管是山东
的养殖场污染， 还是山西的住建部门失
职造成的污染， 都正在悄悄地被污染者
纠正。

曾晓东说， 这也是环保组织所希望
看到的结果 。 法院虽然没有立案 ， 但
污染者心里也都绷着一根弦 ， 没准哪
天就得被告上法庭 ， 能处理好的抓紧
处理。

但作为社会组织的负责人， 曾晓东
还是希望， 最高法能尽快就环境公益诉
讼原告主体资格作出解释， 来自诉讼的
压力大了， 也会促进地方政府和污染企
业加大治污的力度， 毕竟中国的环境问
题已经等不起了。

中华环保联合会是环保部主管的社

会组织， 所以该机构在普通法院提起3起
环境公益诉讼被拒的情况， 也引发了业
界的关注。

环境法学家、 北京大学教授汪劲曾
表示， 中华环保联合会的诉讼主体资格
毋庸置疑。 “如果连中华环保联合会这
样的环保组织主体资格都要受怀疑的话，

那么， 中国境内就没有一家环保组织具
备主体资格。” 汪劲说。

去年年底， 人民法院报刊登了来自
最高法、 署名为 “高民智” 的文章也在
业界形成热点， 这篇名为 《关于民事公
益诉讼的理解与适用》 的文章指出， 公
益诉讼有原告主体资格的 “组织” 须满
足具有10人以上专业技术人员和法律工
作人员等诸多条件。

业界普遍认为，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
来规范公益诉讼的话， 目前在国内具备
上述条件的社会组织少得可怜。

事实上， 公益诉讼的难度远非原告
主体资格确认这一项， 污染损失的鉴定、
污染的检测， 动辄费用十万元、 百万元，
对哪一个社会组织都不是个小数目。 有
专家呼吁， 按照法律规定， 能提起环境
公益诉讼的还有检察机构和环保部门 ，
他们的专业实力更能发挥作用， 也应该
成为公益诉讼的原告。

另一方面， 法院和法官的环保素养
也亟待提升 。 马勇说 ， 过去他们打交
道的多是法院的环保法庭 ， 法官都进
行过专业培训 ， 而在普通法院 ， 很少
有法官具有环保的专业背景 ， 这也是
法院将环境公益诉讼拒之门外的一个

原因。
几天前， 两高出台 《关于办理环境

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 其中若干条款被解读为降低了污染
环境罪定罪量刑的门槛， 是刑法向污染
亮剑的举措， 而业界也期待， 环境民事
诉讼也能尽快向前迈进。

本报北京6月20日电

交通运输部:

全国仍有900多个县没有国道
本报北京6月20日电 （记者白雪）《国

家公路网规划(2013年～2030年)》（以下简称
《规划》）今天上午正式公布。据此《规划》,
到2030年我国普通国道总规模将达到26.5
万公里, 国家高速公路里程达到13.6万公
里。

记者从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

的发布会上了解到，国家发改委同交通运
输部编制的《规划》已获国务院批准。交通
运输部总规划师戴东昌介绍， 总规模为
40.1万公里国家公路网由普通国道和国

家高速公路两个路网构成。普通国道网由
12条首都放射线、47条北南纵线、60条东
西横线和81条联络线组成，总规模约26.5
万公里。 国家高速公路网由7条首都放射
线、11条北南纵线、18条东西横线，以及地
区环线、并行线、联络线等组成，约11.8万
公里；另规划远期展望线1.8万公里，主要
位于西部地广人稀的地区。

目前， 全国仍有900多个县没有国道
覆盖，18个新增的城镇人口在20万以上的
城市和29个地级行政中心未实现与国家

高速公路相连接；部分国家高速公路通道
能力紧张、拥堵严重；普通国道路线不连
续、不完整，公路之间的衔接协调不够，网
络效益和效率难以发挥。 戴东昌表示，通
过《规划》的实施，我国将形成布局合理、
功能完善、覆盖广泛、安全可靠的国家干
线公路网络，实现首都辐射省会、省际多
路连通、地市高速通达、县县国道覆盖等
目标。

据了解， 为保障 《规划》 的顺利实
施， 国家将修订 《公路法》、 《收费公路
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 在法律上明确
国家公路网的地位、 性质及其组成结构。
进一步完善国家投资、 地方筹资、 社会
融资相结合的公路建设投融资政策， 并
逐步建立高速公路和普通公路统筹发展

机制。

97%的公路免费
不应是“画饼”

盛 翔

交通运输部总规划师戴东昌在国新办

《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年～2030年）》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从长远来看，我国收费公路占
整个里程的比例大概是3%左右，97%左右的
绝大部分都是非收费公路体系。将来我们中
国的公路交通是由两大体系构成：一类是以
高速公路为主的收费公路体系；除了高速公
路之外，原则上以不收费的公路体系为主。

“不收费公路将占全国总里程96%以上”
———这是两年前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告诉

我们的数字。两年后，虽然实际的收费公路里
程并没有减少， 但是交通运输部官员告诉我
们的免费公路数字已经提高到了97%。

官方“从长远来看”的说法，否定了当下立
即实现的可能。更有明白人一眼就看出了交通
运输部官员表态中的关键：高速公路体系无论
如何仍将继续收费。

96%免费也好，97%免费也罢， 这既是一
个“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问题，更是一个
该不该收费、该收费到何时的问题。凭什么只
要是高速公路，就可以收费甚至必须收费？

据报道，原本应在2007年停止收费、并已
于2000年收回贷款和利息的京港澳高速北
京段，不仅没有停止收费 ，还在1999年转为
经营性收费公路，这意味着 ，其收费期限将
延长到2029年 。试问 ，这样的高速公路难道
也有理由一直收费下去吗？

现有公路网中95%的高速公路、61%的一
级公路、42%的二级公路都是收费公路，全球
14万公里收费公路10万公里在中国，所以我
们很困惑， 所谓97%公路免费究竟该如何实
现？ 高速公路之外的其他公路能否免费，也
是个大问号 。 比如二级公路在开征燃油税
时 ，就说要取消收费 ，直到现在不也没完全
取消吗？

现在的问题是，总不能其他公路免费遥遥
无期，高速公路收费也无限期继续，事实上，这
样的苗头已经出现了，《收费公路管理条例》修
正案征求意见稿中， 新增了高速公路还贷、经
营期满后，仍可按满足基本养护管理支出需求
的原则收取通行费的条款，令人十分担心这会
为高速路“无限期”收费留下政策后门。

动动嘴皮子就让收费公路减少了1%，可
是，我们更需要看到的是实际行动，而不是看
上去很美的“安民告示”。交了燃油税后理应
免费的普通公路，必须尽快免费；高速公路也
绝对不是必须收费， 更不能无限期收费。 与
其屡屡抛出 “从长远来看” 的 “画饼”， 不
如扎扎实实多做点实事， 让京港澳高速北京
段这样超期收费的公路早点寿终正寝。

经济时评


